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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

闽医保规〔2024〕12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调整部分 

药品阳光采购动态调整规则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医保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医疗保障基金

中心、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、省医疗保障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，

各有关医疗机构、药品生产、经营流通（配送）企业： 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药品阳光采购工作，保障临床用药需求，

根据国家及我省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对部分药品阳光采

购动态调整规则进行调整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新增挂网 

申请新增挂网产品报价需不高于本企业同通用名、同剂型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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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在全国其他省级平台现行挂网价（不含带量采购中选价、备供

价）。 

（一）通用名在挂网目录内的药品已有“注射”产品挂网的，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经公示无异议可新增挂网“口服”给药途径

产品，对应挂网目录其他产品后续按照我省动态调整规则增补挂

网，并实行零差率销售。除“口服”以外的其他给药途径产品不

纳入新增给药途径增补范围，按其他采购目录增补路径进行增补

挂网。本条款产品新增挂网涉及比价的按照日均治疗费用进行比

价。 

1.“口服”给药途径产品报价不高于同通用名同竞争属性（按

我省非竞争性、竞争性产品进行属性区分，下同）所有已挂网“注

射”产品挂网价的； 

2.同通用名同竞争属性无“注射”产品挂网的，如申请增补

“口服”给药途径为非竞争性产品，产品报价须不高于同通用名

所有已挂网“注射”产品挂网价中最高价；如申请增补“口服”

产品为竞争性产品，产品报价须低于同通用名已挂网“注射”产

品挂网价最低价 10%及以上的。 

（二）通用名尚未纳入我省药品阳光采购挂网目录的通过仿

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，在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挂网且

有实际在线交易的省份达 10个及以上的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可予以

增补挂网，对应挂网目录其他产品后续按照我省动态调整规则增



  

- 3 - 

补挂网，相关产品实行零差率销售。 

（三）为主配套医疗服务项目使用的药品不纳入阳光采购新

增挂网范围。 

二、竞价组调整 

已在竞争组挂网的药品，如符合非竞争属性认定条件，报价

不高于原挂网价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经公示无异议可由竞

争组调整至非竞争组。 

（一）属于国家、省际联盟、省级组织集中带量采购品种，

报价不高于拟调整竞价组内非中选药品最低挂网价，或拟调整竞

价组内中选企业大于等于两家时，报价不高于拟调整竞价组内中

选药品（含备供）次低挂网价；拟调整竞价组内中选企业一家时，

报价不高于拟调整竞价组内中选药品挂网价。 

（二）不属于国家、省际联盟、省级组织集中带量采购品种，

报价不高于拟调整竞价组内所有已挂网非竞争性产品挂网价。 

三、备案采购 

医疗机构应按照《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

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〈福建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药

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医保办〔2017〕130号）规定

加强药品备案采购管理，须对备案药品与已挂网同类品种、适应

症相同或相近品种的差异性，备案采购的临床必要性及药品的经

济性等予以评估，评估材料加盖医疗机构公章后，扫描上传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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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和采购交易子系统（以

下简称“招采子系统”）。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、设区市医保部门

要强化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备案采购的审核管理，对医疗机构在招

采子系统按规定进行实际采购的备案采购药品进行审核，设区市

医保部门应及时对审核通过的备案采购药品进行上报。对符合增

补挂网条件的备案采购药品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可按规定予以增补

挂网。 

四、暂停挂网交易 

阳光采购挂网药品无法继续保障供应的统一通过暂停挂网

交易处置。属监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，或因自然灾害、重

大疫情、重大突发事件和政府有关部门应急要求调拨等不可抗拒

因素无法保障供应的药品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暂停挂网交易；属

已连续挂网保障供应超过 12个月，因各种因素无法继续保障供应

的药品，可依企业申请予以暂停挂网交易，申请暂停挂网企业须

提前 30日通过招采子系统提交书面报告并协助保障过渡期供应。 

对属于监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的药品，恢复挂网原则

上设置 2 年等待间隔期，2 年后依企业申请对符合动态调整新增

挂网规则的予以恢复挂网。 

对属于因不可抗拒因素无法保障供应的药品，报价不高于原

挂网价、本企业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在全国其他省级平台现行挂

网价（不含带量采购中选价、备供价）的，依企业申请予以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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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网。 

对属于企业自主申请暂停挂网交易 6个月以内的药品，报价

不高于原挂网价、本企业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在全国其他省级平

台现行挂网价（不含带量采购中选价、备供价），依企业申请予以

恢复挂网；对属于企业自主申请暂停挂网交易超过 6个月的药品，

依企业申请对符合动态调整新增挂网规则的予以恢复挂网。 

本通知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以往政策

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4年 7月 10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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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11日印发  


